
仪器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本科生奖学金评定

净加减分实施办法细则

（草案）

按照《吉林大学本专科学生奖学金实施办法》和校学生工作部《关于做好

2013-2014 学年奖学金评定工作的通知》要求，特制定仪器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本科学生奖学金评定净加减分实施办法细则，具体如下：

一、加分项目（累计加分不超过 1 分）：

1、参加院级以上组织的学习（数、理、化、外语）竞赛、科技创新竞赛（不

含百科知识类）获奖或发明专利或发表科研学术论文等计分办法。

（1）参加学习、科技创新竞赛获奖加分办法：

级别

等级
国家级 省（市）级 校级 院级

一等奖（或第一名） 0.5 0.4 0.3 0.2

二等奖（或第二名） 0.4 0.3 0.2 0.1

三等奖（或第三名） 0.3 0.2 0.1 0.05

优秀奖（或鼓励奖） 0.2 0.1 0.05 0.03

参加同一类竞赛多次获奖，按最高级别加分，不重复加分。参加校级以上竞

赛获奖，等级不明确的，按高于校一等奖的分值加分。

各类英语竞赛加分办法：

级别

等级
国家级 省（市）级 校级

一等奖（或第一名） 0.3 0.2 0.15

二等奖（或第二名） 0.2 0.15 0.1

三等奖（或第三名） 0.15 0.1 0.08

优秀奖（或鼓励奖） 0.1 0.08 0.04



注：凡多人合作获奖的，第二作者按上述 1/2 计分，第三作者按上述 1/3

计分，依此类推。

（2）凡是有发明或专利的，以发明和专利证书为依据，一律加分 0.4 分。

如果多人合作，计分办法同上。

（3）发表论文者，依照论文刊物级别高低分别加分。在国家级以上核心期

刊发表学术科研论文的加 0.3 分；其它期刊发表学术科研论文的加 0.2 分。如果

多人合作的，计分办法同上。论文最高加分为 0.5 分。如果论文参加各类比赛获

奖，不重复加分，以最高分计。

（4）电子大赛，但凡参赛队伍每人最低加 0.02 分。

2、工作情况。校院学生会正副主席、院团委副书记、科技协会主席、年级

负责人加 0.2 分；校学生会、院团委及院学生会各部部长、“牵手”青年志愿者

协会副会长、新闻通讯社副社长、科技协会副会长、团支部书记、班长加 0.15

分；校学生会、院团委及院学生会副部长、“牵手”青年志愿者协会、新闻通讯

社及科技协会各部部长、班委其他成员加 0.1 分。担任多个干部职务，可以累积

加分，但总分不可超过 0.3 分。学生干部加分以平时工作和学生测评结果为依据，

学生干部经院团委或年级辅导员考评合格（称职）者才可享受加分。

3、发表文章（科研学术论文除外）。在校内外正式出版刊物上每发表一篇

文章加 0.02 分（凭文章原件记分），最多加 0.1 分。

4、卫生情况。校级以上优秀寝室每人加 0.03 分，院优秀寝室每人加 0.02

分。同时评为校院两级优秀寝室，计最高分，不重复加分。

5、学习进步。在同专业中学习成绩与上学年相比，每提高 10名加 0.05 分，

在此基础上每提高 5 名加 0.025 分。

6、社会实践。被评为院优秀者加0.05分；参加社会实践并提交报告者加0.02

分，多人合作的第一作者加 0.02 分，其他加 0.01 分，评为校优秀实践报告者加

0.05 分，；被评为校先进个人加 0.1 分，先进集体每人加 0.05 分。校院都获奖

者以最高分计，不重复加分。

7、公益服务。参加学校组织的无偿鲜血者加 0.05 分，以献血证为准；受通

报表扬者加 0.03 分（有表扬信或在报刊登过）。事迹特别突出者，由学院研究

后酌情加分。注册志愿者，每年参加相应的活动不少于 2 次，有相关的证明；或

参加大型活动志愿服务的，有证明，加 0.05 分 。



8、院级以上文明班级（包括“十佳班级”），每位学生加 0.05 分，班级干

部多加 0.02 分；文明寝室，每位学生加 0.03。

9、文艺比赛。加分方法：

级别

等级
省（市）级以上 校级 校区及院级

一等奖（或第一名） 0.4 0.3 0.1

二等奖（或第二名） 0.3 0.2 0.08

三等奖（或第三名） 0.2 0.1 0.06

优秀奖（或鼓励奖） 0.2 0.05 0.03

参加比赛者加 0.01 分；多人集体项目，获奖者按 1/2 计个人加分。

10、体育比赛。加分方法：

级别

等级
国家级 省（市）级 校级 校区及院级

一、二名 0.5 0.4 0.3；0.25 0.1

三、四名 0.4 0.3 0.2；0.15 0.08

五、六名 0.3 0.2 0.1；0.1 0.06

七、八名 0.3 0.2 0.05；0.05 0.04

多次参加活动按 1、1/2、1/3.......系数加分。参加比赛者加 0.02 分。多

人集体项目，按 1/2 计个人加分。该项加分最多为 0.5 分。

校级体育集体项目获得一、二、三等奖每人分别加 0.05、0.04、0.03 分，

如果比赛获奖不分等级则每人加 0.03 分，参加比赛者加 0.02 分，二者不重复加

分。

11、其它比赛。校级及以上比赛，获一、二、三等（名）、优秀奖，分别加 0.1、

0.08、0.06、0.04 分；校区及学院的比赛，获一、二、三等（名）、优秀分别

加 0.08、0.06、0.04、0.02 分。

12、团支部和班委会对本班学生的日常表现进行考察，对在某些方面有突出

贡献（不含干部正常工作）的学生在综合测评时有 0--0.03 分给予奖励的权力。

（比例不超过 5%）

注：（1）学年评优如校（院）优干、校（院）优秀学生、单项奖等不再加

分；



（2）同类活动的比赛只加最高分。

二、减分项目（累计减分不超过 1 分）：

1、学习态度。无故旷课每一次减 0.1 分，多次旷课可以迭加。

2、集体观念。应参加而不参加集体活动者每次减 0.1 分，班委以上学生干

部加倍减分。多次不参加者可以迭加；迟到者酌情减分。

3、违纪情况。违反校规校纪和《吉林大学学生守则》相关条例者每次减 0.2

分，其中受到通报批评减 0.2 分，警告减 0.3 分，严重警告减 0.4 分，记过减 0.5

分。卫生情况，受校院通报或罚款者每人每次减 0.2 分，多次通报，可以迭加。

4、礼仪礼貌情况。学生在课堂中穿拖鞋、背心等不雅装扮者每次减 0.1 分，

不遵守课堂纪律或顶撞老师者每次减 0.1 分，在与老师、同学的接触过程中有不

尊重老师、不尊重同学者酌情减分。

三、净加减分结果

净加减分 C=加分之和－减分之和，且∣C∣≤1。

四、相关问题

1、奖学金综合素质测评成绩由学习成绩、综合素质成绩、净加减分三部分

组成，综合素质测评成绩 Z=学习成绩 A（百分制）×α（学习成绩权系数）+综

合素质成绩 B（百分制）×β（综合素质测评权系数）±净加减分 C，其中α+

β=0.99，∣C∣≤1，maxZ=100。

2、学习成绩排名在专业前 1/2，方可参加奖学金评定。

3、本学年内，有一门必修（选）课重修并及格，奖学金评定时，降一等级；

教学计划内必修（选）课未选修、或缺考、或考试不及格而未重修、或重修不及

格者、或有两门以上重修课程者，取消奖学金评定资格。

4、受通报批评者，在评定学年奖学金时降低一等；受警告、严重警告、记

过处分者，本学年取消评奖评优资格。

5、所有加分项目需经辅导员老师签字后方能生效。

6、本实施细则未涉及到的问题由学院研究决定。

7、本实施细则解释权归仪器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